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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IUU捕捞的渔业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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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渔业资源正遭受IUU捕捞的破坏。在借鉴外国立法与执法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应

从完善国内法和积极磋商渔业合作协定两个层面进行防范和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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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管制IUU捕捞的必要性

“IUU捕捞”在国际上是对“非法(Illegal)、

不服从管理(Unregulated)以及不事前报告(Un—

reported)的捕鱼行为”的总称，即“三无”捕鱼

行为，在我国一般简称为“非法捕捞”。IUU捕捞

破坏正常的渔业管理秩序，扰乱以渔业为生计之人

的生活，是国际社会一致谴责的行为。IUU捕捞导

致的后果十分严重，直接影响全球渔业资源的衰

退，甚至可以摧毁整个渔业。从事IUU捕捞行为

的人只顾追求经济利益而无视捕鱼纪律和规则，采

用“竭泽而渔”式作业，相对于按照捕鱼规则作

业的渔民获得了不公平的竞争优势⋯。IUU捕捞活

动还可能影响国际关系的恶化，这些渔民往往利用

海上无形的边界躲避被发现和逮捕的法律后果，从

而加剧渔业冲突，倘若不能妥善处理涉外渔业问

题，往往会造成与邻国双边关系的紧张。

我国足世界渔业第一大国，东南濒临大海，海

域辽阔，海岸线长，内陆水域网络纵横，渔业资源

丰富且品种繁多，已知海淡水鱼超过3 000种，常

见经济种类150余种。为维护渔业资源的再生产能

力和取得最适持续渔获量，我国已经采取多种措施

和方法加以养护和管理。维持再生产能力是指维持

经济水生生物基本的生态过程、生命维持系统和遗

传的多样性，其目的是为保证人类对生态系统和生

物物种的最大限度的持续利用，使天然水域能为人

类长久地提供大量的经济水产品。我国既有的渔业

资源管理措施大致有6项：①规定禁渔区和禁渔

期；②规定禁用渔具和渔法；③限制网目尺寸；④

控制渔获物最小体长；⑤限制捕捞力量；⑥限制渔

获量。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人类对海

洋环境的破坏，尤其是IUU捕捞行为的泛滥，我

国渔业资源出现明显的衰退和生态环境的恶化，

因此需要加强关于防范与管制IUU捕捞的法律对

策研究。

2我国管制IUU捕捞方面的缺陷

IUU捕捞量约占世界总捕捞量的30％，已引

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IUU捕捞目前已经成为我

国渔业资源管理和渔业秩序维护工作中的重大问

题，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二次修

订)(以下简称《渔业法》)对IUU捕捞没有专设

条款予以规制，存在诸多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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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既有的管理措施没有执行到位，而有些

应有的措矗根本没有出台。 3 完善我国管制Iuu捕捞的对策建议

第二，IUU捕捞者故意针对迁徙鱼群选择在中

国管辖的渔区范围以外的海域实施捕捞活动，这些

捕捞者悬挂旗帜的所属国对之并没有履行实际的管

理义务。

第三，我国的渔业管理法规存在漏洞，使渔政

部门有心无力，难以实现对IUU捕捞行为的有效

遏制，对参与IUU捕捞活动的渔船目前仍然为之

提供港口服务。建议我国修订《渔业法》，将之列

入禁止的范围，即凡是从事了或计划从事IUU捕

捞活动的渔船将被剥夺享受渔港服务的资格。

第四，国际合作打击IUU捕捞活动的机制不

到位。从国际社会的层面来讲，渔船的船旗国和渔

船拟登陆的港口国有义务也有能力制止IUU捕捞，

现在联合国、欧盟和北大西洋国家都在关注IUU

捕捞问题，倡导船旗国对IUU捕捞活动加大查处

力度并实施绩效评估。我国虽然已与越南等周边国

家签订了一些渔业合作协定，但是其内容更多的是

调整共同开发渔业资源关系，而少有条款直接调整

共同管制IUU捕捞行为。我国应当发挥东盟论坛

的作用，提议建立多边机制以更好地实现海洋资源

管理。目前我们缺乏的是其他国家对渔获物以及渔

船登陆进港的统计数据，若建立一个渔业协定成员

国间信息共享的数据库，将有助于掌握IUU捕捞

的动态。

第五，渔获物转船运输缺乏监控措施。作为港

口国的时候，我国需要借助区域性渔业组织的信息

系统对转船运输实施检查。目前中日韩朝之间和中

越菲之间根本无法达成区域性的合作协定，也就不

可能建立起信息共享的数据库，无法快捷地获取成

员国的检查资料。按照笔者的设想，即使将来能够

建立这样的数据库，也必须遵守透明度原则，即成

员国必须向对方自动提供～切足以实现管制目的的

数据，此类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捕捞许可证、捕捞授

权书、捕捞参与权证、捕捞配额、报告、港口通知

和卫星追踪、渔获物日志、渔船登陆信息、渔获物

售卖通知和渔获物检查结果。

3．1健全国内立法

3．1．1建立渔船进港登陆申报制度

笔者认为，我国应当尽快构建渔船进港登陆申

报制度。挪威的经验值得借鉴，挪威渔船在获准进

入本国港口之前必须履行报告与通知义务。按照挪

威渔业法的规定，机动拖网渔船、舷拖渔船及转运

渔船必须报告起始捕捞的时间并向主管当局递交渔

获物报告、转运报告、进港通知以及终止捕捞报

告，这些报告或通知可以是电子版本的也可以是手

工填写的；外国籍渔船需要向主管当局递交起锚报

告、渔获物报告、转船报告、进港通知、停止捕捞

报告以及渔船控制报告(控制时点报告及渔船登

陆通知)。

我国《渔业法》没有规定渔船进港登陆申报

制度，笔者建议增没该制度，设立进港登陆单并由

申报人填写相关信息。我国可以参考挪威的做法，

挪威目前要求渔船在进港前申报渔获物的鱼种和捕

捞量，以此防止IUU捕捞者的渔获物被非法转船

运输；为了防止出现申报单信息缺省和填写简单的

现象，挪威要求捕捞者事前保留捕捞作业的生产日

志，以此作为实施管制的有效手段，另外以电子形

式交换已登记在册的渔船的名目。

当我国作为港口国的时候，应当实施强制性的

渔获物申报制度，这一申报制度对于管制外国籍渔

船的IUU捕捞行为尤其有效旧1。根据渔船进港登

陆申报制度，渔船必须提前通知港口国，只有当渔

船的船旗国向港口国确认该渔船的捕捞行为系合法

的捕捞作业时其才获准进入港口转船装运。因此，

这一制度要充分发挥作用就必须与渔业合作协定配

合起来，港口国、船旗国和沿海国之间需要交换信

息；若没有条约在先，信息交换就难以实现，验证

外国籍渔船捕捞行为的合法性也将遭遇障碍。

总之，渔船进港登陆申报制度的目的在于管制

中国籍渔船和外国籍渔船的IUU捕捞行为，使参

与IUU捕捞活动的渔船即使取得渔获物也无法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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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转船运输或上岸售卖的意图。拒绝IUU捕捞者

人港并剥夺其享受港口服务的机会，将取得良好的

打击IUU捕捞的效果。

3．1．2健全既有的渔业资源养护制度

我国既有的渔业资源养护制度需要健全，如，

我国应根据渔获对象的各个生活阶段及产卵场、越

冬场和幼鱼发育的具体情况规定禁渔区或禁渔期或

保护区，使之保证亲鱼的正常繁殖和稚鱼、幼鱼的

索饵生长，保护鱼类顺利越冬。凡严重损害鱼卵、

幼鱼或会引起渔获群体大量死亡的渔具和渔法都会

破坏渔业资源，因此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禁止使

用或淘汰，这是维护被捕捞群体再生产能力的重要

手段。渔具的网目过大或过小都不利于渔业生产和

渔业资源的保护，使用网目适当的渔具时渔获物中

成鱼的比例高、杂鱼少且渔获物损失也小，经济效

益随之提高，因此要根据各种鱼体形状和大小确定

合适的网目尺寸；此外，我国应细化规定可捕捞长

度，使之保护将达性成熟的个体，保证生殖群体有

必要的补充量，保障被捕捞群体稳定和逐年提高产

量；最后，我国应对渔船作业的努力量(fishing

efforts)作出限制性规定，限制许可船数、吨位、

马力、渔具数量和捕捞力量等，常用渔场滞在天

数、作业天数、拖网次数和时间等指标来衡量。我

国在具体立法的时候可以参考国际渔业条约的做

法，即以最大持续产量为标准规定允许渔获量，然

后对有关渔船进行配额。这种措施可直接控制捕捞

死亡量，是资源管理的重要手段。在健全上述实体

法的同时，要增设违反此类渔业资源养护条款的法

律后果，明文规定违反此类条款的行为系IUU捕

捞，将被追究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3．1．3 完善捕捞许可证制度

捕捞许可证制度几乎是所有国家都实施的一项

控制IUU捕捞的措施。如，按照挪威渔业法的规

定，所有挪威籍的渔船必须向渔业管理指挥部设置

的渔船注册簿进行申报登记，大多数渔船必须获得

特别的授权才能取得捕捞许可证；外国籍渔船欲从

事捕捞作业或协助渔船进行捕捞作业的，必须先向

挪威渔业管理当局申领特别的准入执照(access—

licence)，否则将被视为非法捕捞。

我国《渔业法》虽然对捕捞许可证制度有原

则性规定，但是很不完善，如，捕捞限额没有配套

的监督制度、没有建立风险评估机制、捕捞许可证

的发放条件模糊以及对渔捞日志没有规定法律责

任。因此，建议对《渔业法》作如下修改：①要

求渔船所有人提供不参与IUU捕捞的现金担保，

一旦违反则没收担保金；②捕捞许可证随船携带且

随时候检；③超过捕捞限额的捕捞行为将被视为

IUU捕捞行为，实施严厉的行政罚款，最高额可达

渔获物价值的10倍；④要求船长填写捕捞日志，

否则将被吊销船员资格证书。

3．2积极谈判与制定国际渔业合作协定

3．2．1借鉴挪威经验

在推动我国对外渔业合作方面，挪威的经验同

样值得借鉴。目前，挪威与十几个国家签订了渔业

资源管制协定，如，加拿大、丹麦、法国、法罗群

岛、德国、格陵兰岛、冰岛、爱尔兰、荷兰、俄罗

斯、波兰、葡萄牙、瑞典及英国，有关渔船登陆的

信息在这些协定成员国之间可以电子文件形式传

递。这些渔业合作协定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在对方港

口申报登陆的对方渔船的有关信息如何进行交换，

即渔船登陆信息互换是渔业协定提供的最大便利。

此外，渔业协定成员国在管制IUU捕捞方面的经

验交流安排和人员互派机制也日益成为渔业资源管

制协定的重要内容，最近此类协定还包括了有关第

三国渔船登陆信息的互换问题。这些协定内容的扩

大意味着协定成员国管制IUU捕捞的措施在增强，

也是应对恶化的IUU捕捞现象的迫切需要。

3．2．2我国对外渔业合作的策略分析

目前我国与其他东南亚周边国家开展的渔业合

作以对特定鱼种的捕捞行为作为双边渔业协定的重

要内容，对中国而言最有价值的捕捞活动也就在于

特定鱼种，因此这种双边渔业合作的模式取得了较

大的成功，甚至在20世纪冷战时期也是如此。自

1993年始，渔业管制成为我国对外开展双边渔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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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合作的重要领域。如， 《中越北部湾划界协

定》和《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于2000年12

月25日在北京签署，这是我国第一次签署海上划

界胁定，同时也是第一次在海域划界后就渔业问题

签署渔业合作协定，2004年6月30日起两个协定

正式生效实施；中越双方渔业职能部门积极履行职

责，双方渔民守法生产，海上生产秩序不断好转，

北部湾渔业涉外事件逐年减少；《中越北部湾渔业

合作协定》得到有效落实，取得双赢的局面，两

国领导人互访时对两个协定的落实情况给予积极评

价。这种成功的模式值得推广。

我国今后在对外磋商渔业合作协定时需要把握

以下重点：①渔业合作防范和打击IUU捕捞的总

体目标是使其难以实现、剥夺其非法利润和使其丧

失经济激励。②倡导区域性的信息交流机制，构建

渔船、捕捞许可证和渔获物等信息的共享平台；要

求各个成员国承担透明度义务，不得以渔业隐私权

为理由拒绝合作。③强化港口国的监管责任，拒绝

IUU捕捞者进港上岸；严格执行进港登陆申报制

度，要求填写渔获物信息清单，为国际合作打击

IUU捕捞提供证据和信息。④尽快完善国际渔业管

理与监控合作机制。加强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国际

海事组织的合作，及时了解世界各国的渔船捕捞情

况；克服政治、法律和技术的障碍，在平等协商的

基础上与周边国家达成双边或区域性的渔业合作监

管协定，具体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此外，仅

凭少数国家的合作与监管是远远不够的，只有相关

国家都积极参与，共同负责建立渔业合作机制[3]，

才有可能有效地打击IUU捕捞，维护海洋渔业的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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